 嘉義市110年度「綠能城市」立體創意作品徵件及競賽辦法

1、 參賽資格：凡就讀嘉義市轄內各國小四、五年級學生均可參加，每校以10件為上限(本校每班一件)，每件作品皆以單獨一人創作為限，因競賽及徵選期程跨過學年度，故報名表書寫為109學年度就讀之四、五年級學生。
二、立體作品規格：作品之最大尺寸約以可裝入郵局便利箱BOX3 
    （39.5cm*27.5cm*23cm）大小為原則。
三、評審及評分標準：
(一)參賽作品由本市能源教育中心聘請專家教授進行評選。
(二)評分標準：內容與主題符合程度占30％、設計結構完整性30％、色彩與創
意20％、設計說明清楚20％。
(三)評選出得獎作品為第一名1件，第二名3件，第三名5件，佳作數件，前三名
作品將送至國立師範大學展出，作品展出結束後通知各校領回。
四、報名方式：
    報名表和切結書請到學校網站自行下載列印填寫，報名表和切結書填寫完畢黏貼
於作品底部，連同立體作品，ㄧ併交到學務處衛生組。未依規定黏貼報名表、切
結書者不予收件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學校收件截止日期：110年9月15日（三）下午4時截止。
六、獎勵辦法：
   (一)每件參賽作品學生及指導老師各可獲贈等值貳百元整之圖書禮券。
   (二)第一名作品頒贈等值壹仟伍佰元整之等值圖書禮券、第二名作品各頒贈等值
壹仟貳佰元整之等值圖書禮券、第三名作品各頒贈等值壹仟元整之等值圖書
禮券、佳作數名各頒贈等值伍佰元整等值圖書禮券，每件得獎作品之作者及
指導老師各頒贈嘉義市政府獎狀乙張予以獎勵。
七、附則：
    (一)參賽作品不得為其他公開競賽之得獎作品、或已公開發表之作品，若有違反
情事，立即取消參賽資格。若於事後發現違反本規定，將追回一切獎勵。
    (二)參賽者如有抄襲、重作、臨摹及冒名頂替之情形或違反本比賽辦法者，主辦
單位得逕取消其參賽資格。
    (三)作品內容不得出現參賽者、指導老師姓名及學校名稱。
    (四)如有其他疑問，請撥05-2222114#134學務處衛生組洽詢。
八、本活動比賽日期或比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補充之；該活動
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公告，適時調整辦理時間及方式，強化防疫措施。
